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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明光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业绩承诺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公司通过向明

光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光瑞智”）股东蔡忠敏发行 12,200,000

股公司股份的 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明光瑞智 61.00%股权。 

根据公司与蔡忠敏签订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

认，承诺期分为两期，第一期为 2019 年和 2020 年，第二期为 2021 年和 2022

年。乙方承诺：明光瑞智第一期实现的合计净利 润不低于 1,960 万元，第二期

实现的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4,140 万元。 承诺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数 额由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合格审

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结果进行确定。”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第一期完成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明

光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9和2020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为 

9,041,983.01 元，未能实现第一期的 19,600,000.00 的业绩承诺。 

按照公司与蔡忠敏签订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

净利润）÷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的总对价 

 （19,600,000.00-9,041,983.01）÷61,000,000.00×34,160,000.00 =5,912,489.51  

鉴于蔡忠敏所持有盛祥电子 12,200,000 股份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被全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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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冻结【详见《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

（2021-005）】，无法以股份形式对公司进行补偿，后蔡忠敏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

5,912,489.51 元。 

（二）第二期完成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明

光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21和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1,147,258.93 元和-9,298,070.26 元，合计总额为 1,849,188.67 元。未能实现第二

期的 41,400,000.00 的业绩承诺。 

三、本次业绩承诺调整情况 

综合考虑明光瑞智实际经营情况、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及未来发展潜力，经

友好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拟将蔡忠敏在《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约定的相关业绩

承诺期间，第二期承诺期延后两年。即将业绩承诺（即原协议第 1.1 条约定的

业绩目标）变更为：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承诺期分为两期，第一期为 2019年和 2020年，第二期

为 2023年和 2024年。乙方承诺：明光瑞智第一期实现的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1,960

万元，第二期实现的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4,140万元。承诺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数额由甲方聘请的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结果进行确定。 

四、业绩承诺调整的合理性 

（一）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 

由于受到国内疫情这一客观因素以及防控政策影响，公司的采购、销售及人

员流动都有所限制。特别是进入 2022 年后，受货币政策收紧、疫情形势反复、

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加大。在全球经济下滑、

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电子行业表现不佳，同时，受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终端市场需求疲软。 

（二）对公司影响 

1、鉴于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市场环境以及公司生产经营均受到一

定冲击。特别是 2022 年上海疫情爆发后，明光瑞智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停工停

产，物流及人员流动受限，同时下游客户停工导致需求降低，叠加货币政策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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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下滑和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因素影响，导致明光瑞智 2022 年整体经营

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 

2、明光瑞智二期项目受疫情影响，原计划 2022年下半年可投产，预计将延

期至 2023 年 7 月投产。项目投产后可每年新增覆铜板产能 300 万张，半固化片

产能 1440 万米； 

3、蔡忠敏先生现为明光瑞智董事长，调整因客观情况导致未能实现的业绩

承诺，有利于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进一步促进明光瑞智高质发展。 

（三）协议的相关约定允许 

  根据盛祥电子与蔡忠敏签署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6.4按不可抗力

情形对本协议的影响程度，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受不可

抗力影响的一方履行本协议、或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根据原协议的约定，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签署原协议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不能克服的客观事实即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导致公司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或利润延迟实现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免除或减轻业绩承诺方的补偿责任。  

（四）政策允许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

问题答记者问》规定，在上市公司会同业绩承诺方对标的资产业绩受疫情影响情

况做出充分评估，经双方协商一致，严格履行股东大会等必要程序后，原则上可

延长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或适当调整承诺内容。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是以公司长远利益发展为基础，双方基于疫情对公司影响的客观情

况做出的调整，有利于充分调动明光瑞智创始股东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明光瑞

智高质发展。同时本次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总金额等于原承诺金额，符合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长远利益。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明光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业绩承诺

期限的议案》。本次调整子公司业绩承诺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七、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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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有利于明光瑞智

和公司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

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 

八、其他说明 

上述调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九、备查文件 

1、《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